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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長提示： 

民國 111 年 10 月 6 日第 3823 次會議 

立法院已於上（9）月 23 日開議，今（6）日院會也有多

位部會首長因赴立法院做相關業務報告未能親自與會。之

前我即多次要求各部會首長對所管業務務必確實掌握，並

能詳為闡述說明，各部會的工作一刻都不能鬆懈，請大家

繼續加油。 

 

 


